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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弗所書讀經 

第十八篇  信徒在父子、主僕關係中的生活 

讀經：弗六 1～9 

前言： 

    教會是新人，為著成就神的定旨；教會是新婦，為著滿足基督的渴望；教會也是戰士，

為著擊敗神的仇敵。藉著作戰士之教會的屬靈爭戰，神與仇敵之間的難處就解決了。在論

到教會是新婦（弗五 22～33），以及教會是戰士（弗六 10～20）這兩段之間，插入六章一

至九節，對付兒女與父母，以及奴僕與主人的關係。我們若忽略這段話，就不能成為正確

的新婦或戰士。 

壹、 兒女與父親的關係 

一、 作兒女的 

1. 六章一節說，『作兒女的，要在主裡順從你們的父母，因為這是正當的。』使徒在勸

勉兒女和父母時，先說到兒女，因為難處大多是出在兒女身上。按原文，保羅在這節

裡不僅是說作兒女的，而是說到『那作兒女的』。保羅在兒女一辭之前用了指定冠詞

『那』，指明信徒的兒女不是普通的；他們與世人的兒女有別。所以，這些特別的兒

女，就是在信徒家中作兒女的，受勸勉要在主裡順從他們的父母。 

2. 『在主裡』，指明順從父母乃是藉著與主成為一；也指明是憑著主，不憑自己；是照

著主的話，不照自己天然的觀念。藉著與主是一來順從父母。 

3. 保羅在二至三節繼續說，『要孝敬父母，使你亨通，在世長壽。』這是第一條帶應許

的誡命。這不只是第一條帶應許的誡命，也是第一條關於人與人之關係的誡命（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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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 12）。三節所題的應許，乃是作兒女的可以亨通，並且在世長壽。按照這誡命，

亨通和長壽是神給尊敬父母之人今世的祝福。那些不孝敬父母的人，乃是慢性自殺，

實際上他們在縮短自己在世上的生命。所以孝敬父母是在聖經裡惟一得享長壽的條

件。 

二、 作父親的 

1. 保羅在四節轉對作父親的說，『作父親的，不要惹你們兒女的氣，只要用主的管教和

警戒養育他們。』惹氣會挑動兒女的肉體，而傷害他們。父母生兒女的氣總是有害

的，所以作父親的需要對付自己的怒氣，把怒氣留在十字架上。如此，才能給兒女合

宜的管教。 

2. 作父親的不要惹兒女的氣，反倒要用主的管教和警戒養育他們。撫育兒女需要父母

給他們有關為人生活、家庭生活、和社會生活所需要的指導。作父母的，該用神的話

教導他們的兒女（申六 6，7）。這意思是說，我們要教導我們的兒女認識聖經。 

3. 作父母的，對我們的兒女必須盡我們的責任，這意思是說，我們不該只教導他們，也

該立榜樣給他們跟從。我們必須受約束，正如主耶穌為門徒的緣故聖別自己（約十

七 19），父母也該為兒女的緣故聖別自己。 

4. 然而，不管父母立了多好的榜樣，兒女將來如何發展，乃是在於神的憐憫。一面，父

母必須維持高的標準，另一面，他們需要信靠主。我們天天都該告訴祂：『主，這些

兒女不是我的，他們是你的產業，只是讓我照管一段時間。主，我為他們作的，不過

是盡我的責任。主阿，他們要變成甚麼樣子，完全在於你的憐憫。』 

貳、 父母的責任 

一、 為兒女自己分別為聖 

1. 主為門徒的緣故，自己分別為聖：主耶穌是聖的，祂的本性是聖的，可是因著門徒的

緣故，祂就自己再分別為聖。這意思是說，有許多事情祂可以作，這與祂自己的聖潔

並沒有衝突，可是祂因著門徒軟弱的緣故就不作。 

2. 不能隨便行事說話：所有有兒女的人，也都必須為著自己的兒女分別為聖。這意思

就是說，按著我們自己，本來有許多事情可以隨便作；今天為著兒女的緣故，不能隨

便作。有許多的話，本來可以隨便說，今天為著兒女的緣故，不能隨便說。所以，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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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天有兒女來到我們家裡起，我們就得分別為聖，我們自己就需要受限制。 

3. 要按著標準行：當兒女出生的那一天，就是奉獻的那一天。在道德上，要替自己定規

一個標準；在家庭行為上，要替自己定規一個標準；在人生的是非上，要替自己規定

一個標準；在高尚的理想上，要替自己定規一個標準；在屬靈的事情上，要替自己規

定一個標準。我們必須注意，作父母的標準如何，兒女的標準也定規如何。 

二、 必須與神同行 

1. 所有作父母的人，不只要看自己的責任，將自己為著兒女的緣故分別為聖，並且作

父母的人，自己必須是與神同行的。分別為聖是指為著兒女的緣故。但這並不是說，

好像為著我自己是可以隨便的，為著我們自己是馬虎的，為著兒女的緣故我就守規

矩。主耶穌不是自己沒有聖潔，先為著門徒分別為聖。照樣，作父母的人要為著兒女

分別為聖，他自己必須是與神同行的人。 

2. 創世記五章廿一至廿二節說，以諾活到六十五歲，生了瑪土撒拉之後，與神同行三

百年，並且生兒養女。在以諾活到六十五歲以前，我們不知道以諾的情形如何。但是

自從他生了瑪土撒拉以後，我們知道他與神同行三百年，然後被神接去。以諾沒有

生兒女之前，他的情形如何我們不知道。但是以諾生了瑪土撒拉之後，聖經記載他

與神同行，家庭的重擔在他身上的時候，他就起首覺得自己不行，他覺得他的責任

重大，是他所不能應付的，所以他與神同行。不是說在兒子面前與神同行，乃是自己

與神同行。 

三、 父母必須維持同心合意 

一個家庭要好，父親和母親必須是同心的，父母是同心合意的，為著神的緣故，犧牲

自己的自由，建立一個嚴格的道德標準。不能父親有一個特別的看法，母親有一個

特別的看法。許多時候，父親和母親不站在同一個地位上，結果，父親和母親造出漏

洞來給兒女自由犯罪。父母如果不同心，兒女就不容易有一定的標準。 

四、 要尊重兒女的人格自由 

1. 父母沒有無限的權柄：你不能對待兒女像一件東西一樣，像一個產業一樣，以為你

在他們身上有無限的權柄。神沒有將無限的權柄給你，只有物質的東西，神將無限

的權柄給你。有靈魂的人，神沒有將無限的權柄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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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兒女不是父母的出氣筒：父母沒有權利在兒女身上使氣，基督徒使氣是不應該的，

基督徒在兒女身上使氣也是不應該的。無論在那裡，使氣都是不應該的。 

五、 不要惹兒女的氣 

1. 不能過分的用權柄：惹兒女的氣意思就是說，你過度的用你的權柄，或者你用你身

體的力量來壓迫他，因為無論如何你比他強，或者你用金錢的力量來壓迫他，有的

是用身體的力量來壓迫他，有的是用專制的意志來壓迫他，把他惹到氣了。 

2. 要給兒女正當的欣賞：兒女作得好的時候，還應該給他正當的欣賞。有的父母只會

打，只會罵，除了打和罵之外，別的甚麼都沒有，這就很容易惹兒女的氣。請你記

得，有的孩子的確有心作好。如果你除了打和罵之外，甚麼也沒有，就變作像保羅所

說的話：『免得他們灰心喪志。』（西三 21）我作好沒有用，父母不知道。所以兒女

作得好的時候，應該鼓勵他。 

六、 話必須說得準 

1. 不該給虛空的應許：作父母的人，對兒女所說的話，如果不能實行，就不該說，絕不

應該給兒女虛空的應許。你如果沒有能力達到那個應許，就不答應他。如果辦不到，

就不應許他。總要每一句話都靠得住，如果孩子們看見父母的話不可靠，等到他大

的時候，定規對於甚麼事情都馬虎。他以為說話可以隨便，甚麼都可以隨便。 

2. 命令一出非作不可：有的時候不只是應許，並且是命令。你如果叫兒女作一件事，你

不開口就不開口，一開口就要作到。你要他們相信你的話是代表你的意思。 

3. 過分的話馬上更正：有的時候，話說得過分了，你總得找機會給孩子們看見，你那一

次說話過分了。說話總要準確，要給他看見話語的神聖。家庭裡面的一切，都是要建

立基督徒的品格，所以你們自己要建立話語的神聖。而他們說話的時候，要他們知

道話語的神聖，話語的準確。 

七、 以主的教訓和警戒來養育兒女 

1. 要正常兒女的雄心：孩子最大的問題就是雄心。每一個孩子，小的時候，都有雄心。

所以父母要學習正常你的兒女的雄心。你如果在世界裡，孩子就想要作總統，想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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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要作大的教育家。你的世界如何，孩子的雄心也如何。所以，作父母的人，要學

習把孩子們的雄心改過來。我要作愛主的人，我不要作愛世界的人。我們要使他們

從小就有一個心，要給他們作榜樣。 

2. 不要鼓勵兒女的驕傲。 

3. 要兒女服輸並學習謙卑。 

八、 必須帶領兒女學習認識主 

1. 要適合兒女的標準：我們必須帶領他們學習怎樣認識主。在舊約裡，帳棚和祭壇是

連在一起的。換句話說，家庭和事奉神，奉獻給神，也是連在一起的。所以，在一個

家庭裡，特別是有孩子的家庭，禱告和讀經是不可少的。 

2. 要注意兒女的悔改：你們要給他們知道，甚麼叫作罪。所有的人都有罪，你們總得注

意他們悔改的事。你們要把他們帶到主的面前來，到了一個時候，你們要他們專一

的接受主，又帶他們到教會裡來，叫他們在教會裡面有分。這樣，你們就能夠帶領這

些兒女學習認識神。 

九、 家庭裡的空氣該是愛 

兒女們將來的情形如何，都是看家庭裡的空氣如何。如果兒女們在家庭裡，小的時

候得不著愛的培養，你們就是把兒女們帶到剛硬、孤獨、反叛的性情裡去。社會有許

多難對付的人，都是因為小時候在家庭裡沒有摸著愛。在家裡要有喜樂、溫柔的空

氣，要真有愛。這樣，這一個家庭裡的孩子出來的時候，就是一個正常的好孩子。 

參、 奴僕和主人之間 

一、 作奴僕的 

1. 保羅在六章五至九節論到奴僕與主人之間的關係。關於奴僕與主人的關係，他首先

勸勉奴僕，五節說，『作奴僕的，要恐懼戰競的，憑心中的單純，順從肉身的主人如

同順從基督一樣。』使徒時代，奴僕是他們的主人買來的，有些奴僕和主人，在教會

中成了弟兄，他們在教會中既是弟兄，便是平等、沒有分別的。但在他們家中，那作

奴僕的，仍該順從那按肉身是主人的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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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保羅勸勉作奴僕的要恐懼戰競的，憑心中的單純順從主人，如同順從基督一樣。恐

懼是裡面服事的動機，戰競是外面服事的態度。單純的意思是在動機上純潔，沒有

任何別的目的。奴僕必須把他們的主人當作主一樣。奴僕與主人的關係，也表徵我

們與我們的主人基督的關係。我們該像奴僕，憑心中的單純順從主。 

3. 六節繼續說，『不要只在眼前事奉，像是討人喜歡的，乃要像基督的奴僕，從心裡實

行神的旨意。』若是一位作奴僕的弟兄，守住他作奴僕的地位，順從他的主人，他在

主的眼中就是基督的奴僕，實行神的旨意，並且他的服事就像對主，不像對人。 

二、 作主人的 

保羅在九節說，『作主人的，也要同樣待奴僕，放棄威嚇，知道他們和你們的主人，

乃是在諸天之上，祂並不偏待人。』對於主人，該放棄威嚇，因為在諸天之上的主，

乃是他和奴僕的真主人，在肉身上，有些人也許是奴僕，有些人也許是主人。但在主

眼中，奴僕和主人並沒有分別。按照歌羅西三章十一節，在新人裡，沒有為奴的或自

主的。 

結語： 

在這一切勸勉裡，保羅有一個要點：為著教會生活的緣故，我們在今世需要有正確

的人性生活。這是極其重要的功課，是我們眾人都要學習的。 


